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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12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4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17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》，

将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 23,300.69 万元修正为

5,657.72 万元，修正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盛世骄阳文化

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世骄阳”）2017 年度经营未达到预期，

公司对收购盛世骄阳时所形成的商誉计提了 19,078.42 万元的减值。

我部对前述事项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予以重点关注，并在

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分析和披露： 

1、请详细说明报告期内盛世骄阳的所处行业状况、经营情况、

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，以及经营未达到预期的具体原因、拟采取的

改进措施与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2、请详细说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主要依据、决策过程，以及

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参数、估计的选择，可

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等，并说明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相关规定，以及以前年度是否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。此外，请说

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否符合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七章第六节的规定。 

3、根据你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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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》，徐蕾蕾承诺，盛世骄

阳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

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,500 万元、9,000万元和 10,800

万元。同时，盛世骄阳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运营收入

比例指标（指运营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）分别不低于 45%、55%、

65%。如需进行业绩补偿，徐蕾蕾优先以其本次认购的公司股份进行

补偿，所持股份不足时采用现金方式进行补偿。请说明以下问题： 

（1）请结合盛世骄阳 2017 年度经营业绩，说明其完成上述业绩

承诺的具体情况。如未达到承诺要求，请说明徐蕾蕾需承担的补偿方

式及具体数额；如涉及股份补偿，请说明需要补偿的股份数量；如需

现金补偿，请说明具体补偿金额。 

（2）根据你公司前期披露信息，徐蕾蕾所持股份处于质押状态。

请说明截至目前徐蕾蕾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及质押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

限于质押数量、质押比例、质押时间、质押权人、融资用途、到期时

间、是否存在平仓风险等。 

（3）如徐蕾蕾所持股份处于质押状态，请说明其是否存在无法履

行业绩补偿责任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公司是否与其就业绩补偿实施

达成相关安排、公司已采取的措施或拟采取的措施；如徐蕾蕾无法履

行业绩承诺补偿责任，请说明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具体情况。 

4、请对你公司业绩预告、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的信息披露进行严

格自查，说明是否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与《中小

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：业绩预告、业绩快报及其修正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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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规定。 

你公司拟定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。请你公

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将相关

说明提交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

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